
 
 

花蓮縣 110 學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生命教育中心學校 

-全縣國中小校長自殺守門人增能研習計畫 
一、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生命教育實施計畫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三) 花蓮縣市110年度友善校園計畫。 

(四) 花蓮縣市生命教育中心學校110年度計畫。 

二、目標 

引入生命教育全人發展理念，協助國中小校長領導團隊，營造關懷、支持、友善

的校園文化，並深化師生對人生觀與生命意義的思辨，以預防校園自我傷害事件

發生。 

三、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三) 承辧單位：宜昌國中(花蓮縣生命教育中心學校)  

四、實施方式 

(一) 以專題演講增加校長們對於自我傷害事件之相關因素的理解，並輔以花蓮

在地自我傷害事件之樣態及結構背景分析，深化對相關議題的思考。 

(二) 以分組方式，從三級預防架構的建立、日常培訓、理念共識、處遇方法等

向度討論具體案例，提升學校對於相關案件的覺察及危機處理能力。 

五、參加對象 

花蓮縣國中小學校長。(校長若不克出席，請指派行政主管代理參加)  

請配合相關防疫措施(如附件 1) 

六、研習流程：舉辦時間/地點：110 年 9 月 9 日(星期四) / 花蓮縣宜昌國中活動中心 
時間 主題/實施內容 講師 
9:50-10:00 報到 宜昌國中團隊 
10:00-12:00 從自殺防治邁向全人關

懷 
譚如萍祕書長 
(醫療健康諮商心理學會) 

12:00-13:30 用餐及休息 宜昌國中團隊 
13:30-16:00 校園友善機制的建立實

務探討 
國立羅東高中  胡敏華老師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執行祕書) 

16:00-16:20 綜合座談 胡敏華老師 

七、全程參與課程核予 6 小時教師研習時數。請至教師研習網報名，研習代碼：

3166247。 

八、本計畫經花蓮縣政府核後實施。 
  

 

https://www.facebook.com/twmhcpa/?hc_ref=ARQiOa8tUDpskmMW4DKg8JCYH8v34xlXDZRyjEal8BGGF6AF2ije4uVwE_HTKLwtFZ0&fref=nf&__xts__%5B0%5D=68.ARCw_glAUfqy-66hC3kQlntNj7j6Bk-lJ9mHL4HUmtHV63hR_FZIh4QQwfHLnnlAZAmX-exAGevRIPe-sOuAR6di-AgRQ0FzRA8ZtyNMt7j8rVy3qPEdVAYF9s3Opp-UVxnbLe0AF2IXTBAVo6o3K7HT_7oyh9pzvAKbDoQFGV6RKOLefGjywuAee2fj9ckfoPYoUb3XhsA75XOxNeV4KLgrCaMgrTOrjeLypO3D-SEpQfFyB2Gm4rI8Tfc6t5QE3DgbSyqRgKvSqjMUp88UyrwtGv2Ml-163Kh89WgGP06kCtDI8TZto-i2MD1xSDvKMNEVOpaahK3wbfeG73bKXl2zlc1woBJn4Svp3rHXXM3qIepRwsSbC6yI3uh_qNImLoNyGDjF5unYda8lQaLqo6Fn&__tn__=kC-R


 
 

本活動之防疫措拖 
 

(一) 活動舉辦前宣導： 
1. 有呼吸道症狀者，應儘速就醫並在家休養，避免參加活動。 
2. 有發燒者，直至未使用解熱劑/退燒藥且不再發燒 24 小時後，

才可參加活動，活動辦理當日未達此標準者不得參加。 
3. 有慢性肺病(含氣喘)、心血管疾病、腎臟、肝臟、神經、血液或代謝疾

病者(含糖尿病)、血紅素病變、免疫不全需長期治療者、孕婦建

議避免參加。 

4. 自主健康管理者禁止參加活動。 

5. 生病之工作人員應在家休養。 

(二) 活動舉辦期間： 

1. 採實聯制登記入場，活動中心入口處噴酒精等消毒液消毒，

參加人員入場需全程佩戴口罩。 

2. 於活動中心入口處測量體溫，額溫超過 37.5 度者，禁止進入

活動會場。 
3. 保持室外 1 公尺、室內 1.5 公尺社交距離，座位改採梅花座或增

設隔板區隔；若無法保持距離則雙方須正確配戴口罩。 
4. 活動時間遇到用餐時，規劃在空間較寬敞之場所，並以提供「餐

盒」(便當)為原則，進食時避免近距離交談。 

5. 維持活動現場及住宿場所環境衛生，供應足量的清潔防護用

品(如洗手用品、擦手紙及口罩等)。 

6. 為利通知防疫相關訊息，請參加人員攜帶手機。持續關注傳

染病現況，於集會活動期間持續加強關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公布之疫情狀況，適時提供資訊給所有參與人員，並視

需求發布警示。 

附件 1 


